
 

人權寫作練習：運用 OREO寫作 

「炸物老闆怒吼唐氏症」之我見 
民視新聞： 

  新北市永和區一名媽媽在臉書心寒表示，自己有一名 22 歲的唐氏症兒子，4日在永和一家鹽酥雞店

買了 40 元的炸物，點完餐才發現忘記帶錢包，沒想到在道歉後，老闆不僅朝他怒吼，還立刻打電話報

警。事後父母到警局了解情況，老闆卻說「我才不管是什麼症，我東西炸好了就是要付錢」，讓他們相

當心痛，唐寶寶也對此大受打擊，關在房間裡不肯出來，昨（5日）在臉書寫下心聲，引起外界關注。 

  4 日晚間收到警方通知後，唐寶寶的家長有親自到場了解事情經過，沒想到炸物店老闆卻開嗆「我

才不管是什麼症，我東西炸好了就是要付錢」，媽媽也詢問「難道你不能等他打電話給家人嗎？」，老闆

則回「我們很忙，哪有時間等」。這起事件不只讓家長心碎，也讓該名唐寶寶大受打擊，媽媽事後在臉

書寫下「今天這個 40 元的事件，讓我感到傷心又難過，傷心的是，父母對慢飛兒的放手底線，教會了

他們有自主的能力，但他們畢竟還是和一般人不同；更令人難過的是，這個社會的角落還是有很多對待

慢飛兒的不公平，這整件事很明顯的是老闆在欺負他，一個沒有愛心的炸物店，我們卻只能把孩子帶回

來再教育」。 
 
 

永和警方：提到本分局中正橋派出所員警於 4日晚間 7時 2分許接報消費糾紛，於晚間 7時 10分到場，

據報案人稱餐點做好後，當事人稱未帶現金，報案人說可用電子支付，惟當事人無回應。員警了解後，

詢問當事人有無攜帶手機，當事人遂拿出手機，但員警觀看該手機並無網路訊號，經詢問當事人可連繫

的家人電話號碼後並通知其父親前來付款，員警於現場等候，直至其父約 10分鐘到達付完款後與當事

人相偕離去。 
 
 

網友Ａ：唐寶寶媽媽去現場聽到老闆講話的那個口氣，相信多數人都會超級不爽的，加上孩子被欺負，

誰會甘心就這樣作罷，蠻佩服媽媽為孩子勇敢發聲並接受媒體報導，因為這件事情對於雙方來說都不是

好事，隱私都會被曝光雙方的過往都會被攤在陽光下，而且兩邊都一定會有人支持 有人被罵結論是雙

方都有自己的立場 每個人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，相信台灣人對於社弱勢族群一定是願意給予包容。 
 
 

網友Ｂ：老闆怒吼唐寶寶，唐寶寶在角落害怕發抖，請問是真的怒吼嗎？還是只是因為口氣稍加大聲？

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如文中所說的這麼害怕。這整件事都只是發文人單方面的說詞也沒有任何監視器畫

面，的確 40$數目不大，也的確可以讓小孩打電話讓父母來付錢，但報警本身就是老闆的權益不是嗎？ 
 
 

網友Ｃ：包容弱勢是個人的選擇，老闆報警也是他的權利，只是很不近人情而已；但善良是自己的選擇

而不是義務，而現在事件似乎演變成「網路霸凌」，有時候道德確實是在法律之上，可是這種道德綁架

的方式是否有點太過了。 
 

網友Ｄ：「老闆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，小孩只說忘了帶錢，沒有想解決，沒有主動打電話給父母，手上

的手機也不能撥通，一般人也不會知道他身上有另一台可以撥電話的手機……老闆報警是最妥當的方法

吧！ 
 
 

網友Ｅ：一起去 Google評論留下一星評論：「第一次這麼憤怒，滿街都是滷味鹽酥雞，真的不差你這間

友善店家」、「人性只值 40元嗎」、「老闆真懂行銷，因為 40元獲得高曝光度」、「欺負弱勢」。 
 
 

新北市社會局：很多時候，我們難以單從外表辨識一個人是不是身心障礙者，有些心智障礙者言語、行

為看起來也與正常人無異，尤其現在又戴著口罩的情況下，更是不容易第一時間判別。多一份包容，我

們可以對彼此更友善；今天換成任何一個人被這樣怒斥，心裡都會不舒服、焦慮害怕，沒有人該被這樣

對待。 



架構發想：正濱國中，梁雅晴老師。學習單設計：青溪國中，謝宛真老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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